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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调仲衔接流程图
纠纷当事人申请调解（约定仲裁）
申请人提交仲裁协议、仲裁申请书

30日内双方到法院申请司法确认
调解审查
调解不成、作出裁决书
受理调解
向被申请人送达答辩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副本、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
向申请人送达受理通知书、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
不予受理
仲裁审查
达成协议、根据调解协议作出调解书或裁决书
撤回仲裁申请
裁 决
调 解
和解
开                 庭
组成仲裁庭并向双方送达组庭开庭通知
被请人选定或委托主任指定仲裁员、提交答辩书、证据
申请人选定或委托主任指定仲裁员、提交证据
调解不成功终止调解（约定仲裁）
主持调解
调查核实
不受理
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调解或行政裁决
法院起诉
确定调解员
调解成功
达成调解协议（约定仲裁）




受理预交仲裁费费


















（所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受理、调解的各类
民事、商事、金融、知识产权、企业、营商环境等各类纠纷）

